附件2
关于《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构建诚实守信、优胜劣汰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规范物业服务企业守法履约行为，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突出信用评价对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引导和支撑作用，上海市房屋管理局研究修订了《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一、修订背景
2025年，国家层面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规范了社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修复、分级分类管理、信用公示等信用体系建设要求。本市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推进“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实施方案》，明确各行业要以行业信用评价为重点，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参考，建立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根据上述政策规定，我局在总结前期实践和调研基础上，对2023年《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先后听取了区房管部门、街镇、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和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意见，以及市委组织部专家组的建议，形成了《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计18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健全了物业行业信用评价体系

基于本市构建“综合+行业”的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要求，采取公共信用评价与行业信用评价相融合方式，建立物业服务社会影响、企业规模、经营状况等信用信息归集、标准等级评价、异议与修复、公示查询、激励惩戒、联动共享等综合信用评价体系。
（二）调整了信用信息归集、异议、修复等职责分工
明确了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归集一般失信信息、严重失信信息，街镇负责归集轻微失信信息，赋能街镇管理。信用信息异议和失信信息修复工作，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按照职责分工办理。

（三）增加了限期整改提示
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发生或疑似轻微失信行为、一般失信行为的，行为发生地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按照分工职责发送限期整改提示，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在发生问题时即知即改。同时，规定同一类失信行为再次发生的，今后不再发送提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限期完成失信行为整改，对于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整改的，应再次归集该物业服务企业的失信信息。
（四）完善了失信信息修复办理和流程
根据国家发改委《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调整了信用信息修复要求，明确了失信信息修复申请条件、时限，以及核查期限、流程等内容。

（五）建立了信用评价标准和等级

信用评价采取量化评分制，设置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为守信价值（20分），负向指标为经营管理（4分）、履约践诺（6分）、运营合规（60分）、风险关联（10分），并按照国家和本市实际适时优化调整。根据评价分值由高到低排序，划分为四个评价等级。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情形的，采取行业信用评价等级予以降级处理的措施。同时，明确本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记分规则另行制定。
（六）丰富了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措施
对于信用评价等级为A的物业服务企业，增加了鼓励建设单位、业主大会、政府部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对于信用评价等级为C、D的物业服务企业，增加在管物业项目日常巡检频次，加强现场核查；对于信用评价等级为D的物业服务企业，定期告知区人民政府、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街镇应指导、鼓励在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阶段的业主大会依法表决选聘信用评价等级较高的物业服务企业。



